关于对（2018）京0102民初1218号

案件的情况说明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受贵院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西城区佟麟阁路17号（原佟麟阁路35号）部分住宅用房房地产，在价值时点2017年12月8日时点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

评估专业人员已于2019年3月29日在原告马凤宝的代理人林立成、被告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代理人孙玥及第三人张涛的代理人张艳艳的共同见证下对估价对象周边环境进行了实地查勘并对估价对象现场拍照。由于估价对象现状已灭失，所在位置现为“国家开发银行(总行) ”局部。估价对象原位置由第三人张涛的代理人张艳艳现场指认，同时张艳艳介绍估价对象于1998年时房屋进行过翻盖，装修为简单装修（瓦屋顶、白灰墙面、水泥地面、木门、木窗），市政基础设施包括：通路、市政管网排水、市政供电、有限电视入户。对此陈述，原告马凤宝的代理人林立成现场表示以上情况均为张涛的代理人张艳艳口述，部分内容并未核实，对相关材料需进行了质证使用。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代理人孙玥表态房屋已灭失，拆迁时已进行评估，不同意本次评估，评估属于原告举证范围。

我公司提请贵院确认如下内容：

1.估价对象于1998年是否有证据证明房屋进行过翻盖？

2、估价对象房屋装修情况及市政基础设施水平。如无证据佐证，请贵院确认估价对象在取得《房地产所有证》[证字第0012214号]到价值时点期间的房屋装修情况，向我公司出具估价对象装修设定函。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四月三日
